
证券代码：

002495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5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股权激励计划事宜，相关事项尚在审议过程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本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263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1-72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股价异动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股票（证券简称

:

大

东南

,

证券代码

:002263

）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

12

月

16

日、

12

月

1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了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依据相关规定

,

公司股票

将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自开市

9:30

起停牌一小时

,10:30

复牌。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

并函询了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1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2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4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5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

、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8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发出通知，

12

月

19

日以通信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景林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7

人，实

到董事

7

人。出席会议的人数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对《公司章程》作出如下修订：

原章程：

"

第二百零二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在资金充裕，无重大研

发、生产投入或其它投资计划等情况下，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

之十。

"

修订为：

"

第二百零二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或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三年实现的

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

此项议案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有限

"

）、大唐高鸿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信息

"

）及高鸿信息的全资子公司高鸿恒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

恒昌

"

）在各商业银行申请授信，具体如下：

（

1

）高鸿有限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复兴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

（

2

）高鸿有限在中信银行望京支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

（

3

）高鸿有限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

（

4

）高鸿信息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复兴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综合授信。

（

5

）高鸿信息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7,000

万元综合授信。

（

6

）高鸿恒昌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复兴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2,000

万元综合授信。

（

7

）高鸿有限和高鸿信息在广发银行北京安贞分行申请合用不超过

10,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授信。

此项议案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高鸿有限、高鸿信息及高鸿信息的全资子公司高鸿恒昌在各商业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

1

）为高鸿有限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复兴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

2

）为高鸿有限在中信银行望京支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

3

）为高鸿有限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

4

）为高鸿信息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复兴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

5

）为高鸿信息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7,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

6

）为高鸿恒昌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复兴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2,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

7

） 为高鸿有限和高鸿信息在广发银行北京安贞分行申请合用不超过

10,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

此项议案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见同日公告《对外担保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推进烟台高鸿数码广场经营业态落实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公司第六届第十六次董事会及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变更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项

目的

"IT

连锁门店拓展

"

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在各地开设连锁店面变更为在烟台市佰和数码广场开设大规模

连锁销售店群，实施方式由向电脑城物业租用经营场所变更为购置自有物业经营。公司在收购后拟将烟台

市佰和数码广场为电脑城分散租赁经营转变为统一经营模式。

统一经营模式具体规划为针对高端消费者打造消费主题

IT

精品体验馆； 针对企业客户的需求打造商

用主题

IT

精品体验馆。

针对烟台市佰和数码广场开设大规模连锁销售店群经营业态落实推进情况，同意以下事项：（

1

）公司推

进烟台高鸿数码广场经营业态落实，在

2012

年调整为统一经营连锁销售业态；（

2

）烟台高鸿数码广场现有

在

2012

年到期的租约不再续约，物业收回后由公司统一经营；（

3

）烟台高鸿数码广场现有在

2012

年尚未到

期的租约责成经营班子与承租方协商调整租赁协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1.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2.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3.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情况见同日公告《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9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有限

"

）、大唐高鸿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信息

"

）和高鸿信息的全资子公司高鸿恒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恒

昌

"

）申请的商业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1.

为高鸿有限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复兴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2.

为高鸿有限在中信银行望京支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3.

为高鸿有限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4.

为高鸿信息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复兴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5.

为高鸿信息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7,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6.

为高鸿恒昌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复兴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2,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7.

为高鸿有限和高鸿信息在广发银行北京安贞分行申请合用不超过

10,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

（二）董事会审议担保议案表决情况

此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此次担保

尚需提交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事项为对控股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名称：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

法定代表人：付景林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宽带数据产品和技术的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等业务，主要产

品和服务为大唐高鸿品牌的系列宽带数据产品和多媒体增值类产品。

高鸿有限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139,072,878.19

元，总负债

744,358,467.32

元，净资产

394,714,

410.87

元；

201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079,303,404.41

元，利润总额

71,753,995.05

元，净利润

60,841,891.66

元。

高鸿有限

2011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1,131,451,767.52

元， 总负债

687,670,227.36

元， 净资产

443,781,

540.16

元。

2011

年

1-9

月营业收入

778,783,742.73

元， 利润总额

52,308,353.67

元， 净利润

49,067,129.29

元。

2011

年

7-9

月营业收入

216,900,540.03

元，利润总额

18,204,625.10

元 净利润

18,204,625.10

元。

产权及控制关系：高鸿有限为高鸿股份、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大唐电信有限公司共同持

股，其中高鸿股份持有

83.17%

，为高鸿有限的控股股东。

（二）名称：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3

号鼎好电子大厦

B

座

1706

室

法定代表人：付景林

经营范围：销售计算机及计算机软、硬件、辅助器材、通讯设备、机械设备、文化用品、仪表仪器、家用电

器、工艺美术品、箱包；提供计算机及计算机软、硬件、辅助器材、通讯设备、机械设备、仪表仪器、电脑维修、

计算机系统集成的技术开发、服务、转让。

高鸿信息：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期末总资产

719,482,136.93

元， 负债总额

525,419,196.92

元， 净资产

194,062,940.01

元，

201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602,343,832.39

元， 利润总额

6,600,832.79

元， 净利润

733,

956.79

元。

2011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1,130,430,530.29

元，总负债

833,461,586.94

元，净资产

296,968,943.35

元。

2011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928,647,926.29

元，利润总额

4,431,660.28

元，净利润

582,871.29

元。

2011

年

7-

9

月营业收入

710,150,376.84

元，利润总额

2,361,255.57

元 净利润

448,736.10

元。

产权及控制关系：高鸿信息为高鸿股份、高鸿有限及谢澎、谢涛、吴晓丹共同持股，其中高鸿股份持有其

85.77%

的股权，为高鸿信息的控股股东。

（三）名称：高鸿恒昌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3

号鼎好电子大厦

16

层

1607

、

1608

法定代表人：赵德胜

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

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

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高鸿恒昌

2010

年度期末总资产

336,024,588.61

元，负债总额

272,391,007.64

元，净资产

63,633,580.97

元，营业收入

1,118,912,457.69

元，利润总额

973,561.99

元，净利润

-2,055,197.11

元。

2011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334,660,337.32

元，总负债

278,077,383.41

元，净资产

56,582,953.91

元。

2011

年

1-9

月营业收入

419,762,312.50

元，利润总额

-6,071,877.21

元，净利润

-7,050,627.06

元。

2011

年

7-9

月

营业收入

144,174,680.37

元，利润总额

-3,109,102.60

元 净利润

-3,497,246.62

元。

产权及控制关系：高鸿恒昌为高鸿信息的全资子公司，高鸿信息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高鸿恒昌

具有控制权。

三、未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高鸿有限、高鸿信息和高鸿恒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支持子公司及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更好的利用银行信贷资金，发展生产经营，为股东获取利润，故拟为高鸿有限、高鸿信息、高

鸿恒昌此次申请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

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董事会通过了该担保事项。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

行审议。

鉴于公司对高鸿有限、高鸿信息、高鸿恒昌具有绝对控股权，故以上三家公司的其他股东未对此次申请

商业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事项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到

12

月

19

日，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26,051.76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6.11%

。公司目前的担保全部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其他担保。公司

本次担保为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2.

被担保人

2010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3.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60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本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决定，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01

月

04

日

14

时；

4.

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5.

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1

年

12

月

28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

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高鸿股份一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2.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3.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披露情况见同日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有效股权凭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

照复印件

(

盖章

)

，法人授权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12

月

30

日 上午

8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7

：

00

3.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研

6

楼高鸿股份

四、其他事项

1.

联系方式：

联系人：孙迎辉

联系电话：

01062303100-8029

传真电话：

01062301900

2.

会议费用：参会股东费用自理

特此通知。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9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均有效

)

兹全权委托

(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

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426

证券简称：富龙热电 公告编号：

2011－38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

漏。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7

日在公司总部十楼会议室以

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全体监事一致推举张武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

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

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届第一次职工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

选举的相关事项，选举产生了

3

名监事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张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

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职工监事单富个人简历

单富，男，

1954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师。曾任喀喇沁旗黄金局副局长；坤鹏矿业公司总

经理；兴业集团生产计划部工程师；东乌旗多金属矿副矿长；天贺矿业公司副总经理；融冠矿业公司副总经

理；富生矿业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证券代码：

002492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

2011－39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

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以邮件和电话形式发出，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王青运女士召集，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7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经通讯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满足业务拓展的需要，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额度，授信期限

1

年，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

备查文件：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399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2011-057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正在筹划股权激励计划事宜，相关事项尚在筹

划审议过程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为避免引起股票价格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

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2

月

20

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８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部办公地址、电话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因公司注册地址行政区划调整，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起，本公司证券投资部办公地址、电话等已发生变

更，具体如下：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李 辉 孙为民

联系地址 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红枫路

６

号

电 话

０５５５－５９６２８７８ ０５５１－５８４８１５５

传 真

０５５５－５９６２８３８ ０５５１－５８４８１５１

电子信箱

ＬＨ＠ｈｕａｘｉｎｇｃｈｅｍ．ｃｏｍ ｓｗｍ＠ｈｕａｘｉｎｇｃｈｅｍ．ｃｏｍ

特此公告。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７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

连带责任。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以通讯送达的方式

发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０

人，实到董事

１０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清

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经投票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

１００

万股授

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的《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关于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会议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天津山河装备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的《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天津山河装备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会议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中第

２

条：“授权董事会就股权激励计划向有关政

府、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机构、组织、个人提交

的文件；修改《公司章程》（主要修改由于股权激励方案实施而引起的股本变更的相关条款）、办理公司注册

资本的变更登记；以及做出其他等认为与股权激励有关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事情及事宜。”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授予四名激励对象

１００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及股本结

构将发生相应变化，公司董事会就上述变化修改了《公司章程》中的相应内容：

１

、第一章第六条内容由：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２

，

０４５

万元。

修改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２

，

１４５

万元。

２

、第三章第十九条内容由：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２

，

０４５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４２

，

０４５

万股。

修改为：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２

，

１４５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４２

，

１４５

万股。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７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

１００

万股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

连带责任。

一、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河智能”）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湖南

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办法》等相关事项，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沟通反馈意见，为进一步完善计划，公司董事会对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相应修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等相关事项，该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审核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

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相关授予条件，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满足。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

关事项的议案》。确定公司股票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将授予激励对象

１０００

万份限制

性股票，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９００

万份，预留限制性股票

１００

万份，预留部分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总额的

１０％

。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

价格为

７．１０

元。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预留

１００

万股简述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和《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权已获批准。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数量为

１００

万股， 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总量的

１０％

， 占授予时公司总股本

０．２３８％

。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１００

万股的授予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预留

１００

万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一）限制性股票预留

１００

万股的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二）限制性股票预留

１００

万股的授予对象、职务、数量如下：

姓名 职务

拟授予限制性股

票股权数量（万

股）

占本计划拟授予

限制性股票股权

总量的比例（

％

）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冯跃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６０ ６０％ ０．１４３％

朱建新

专家委员会专家、基础装备事业部

总经理

２８ ２８％ ０．０６６％

刘灿伦 核心技术人员

１０ １０％ ０．０２４％

尤新荣 核心技术人员

２ ２％ ０．００５％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２３８％

注：本次预留股票授予总共

１００

万股，占公司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总量的比例为

１０％

，占授予时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

０．２３８％

。

（三）限制性股票预留

１００

万股的价格：本次预留

１００

万股的价格为

７．１０

元。

（四）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６

个月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冯跃先生没有在授予日前

６

个月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根据《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规定，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不存在以下与重大事件

间隔期的问题

１

、公司发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的重大事件，应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期间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完毕后

３０

日内，不得推出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２

、公司提出增发新股、资产注入、发行可转债等重大事项动议至上述事项实施完毕后

３０

日内，公司不

得提出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增发新股、发行可转债实施完毕指所募集资金已经到位；资产注入实施完毕指相

关产权过户手续办理完毕。

３

、公司披露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至股权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３０

日内，上市公司不得进行增

发新股、资产注入、发行可转债等重大事项。

（六）根据《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９

号》规定，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不在以下窗口期

１

、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

公告日前

３０

日起算；

２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３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四、限制性股票预留

１００

万股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一）限制性股票预留

１００

万股的授予条件

根据在《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可以获授限制性

股票股权：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公司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３

、山河智能

２０１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８８

，

４４２

，

６９０．７９

元，比上年

增加

１１９．１５％

，且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４．４５％

，比上年增加

７１．０１％

，上述指标均达到本次激励计划设

定的公司业绩考核条件。

４

、根据《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

考核合格。

（二）董事会认为：公司和本次限制性股票预留

１００

万股的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况，满足限制性股

票的授予条件。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预留

１００

万股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五、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激励对象因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获得的收益， 应按国家税收法规缴纳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公

司根据国家税收法规的规定，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

六、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等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预留

１００

万股的激励对象为公司高层管

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人员，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

１

、

２

、

３

号》规定的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对授予安排核实后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

１００

万股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予，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上述授权安排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要求，合法、有效。

七、 独立董事就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１００

万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就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１００

万股授予相关事项发

表意见如下：

１

、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的主体资格。

２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

关任职资格的规定， 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任职人员且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并经监事会审核，激

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禁止获授

股票股权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３

、董事会确定公司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

１００

万股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该授予日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以及《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修订稿）》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公司股票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

票的条件。

４

、公司没有为激励对象依本股权激励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

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５

、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健全，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促使经

营者和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有利于公司管理效率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责任心的提高，从而推动公

司业绩的提升。

因此，同意确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１００

万股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并同意公司预

留

１００

万股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

八、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的

批准与授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授予日确定、授予价格、授予条件成就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管理办法》、证监会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及《中小企业板业务备忘录第

９

号》、本次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合法、有效；公司尚需就本次授予办理信息披露、股权登记等事项。

九、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

１００

万股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本次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的授予对公司相

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董事会已确定预留股权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计算相关成本按时间进行分摊。 经测算，预计激

励计划预留

１００

万股的实施对公司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如下：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合计

对净利润的影响（万元）

７．６６ ９１．９５ ８８．２９ ４５．６２ １７．２３ ２５０．７５

对每股收益的影响（元

／

股）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４

注：计算时假设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股票的业绩指标可以实现。

十、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处理方式

对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注销。

十一、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

１００

万股授予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７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天津山河装备开发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

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山河装备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山河”）；

２

、本次担保金额：拟对控股子公司（控股比例

９９．９９％

）提供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担保；

３

、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人民币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４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５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３３

，

０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

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１．３５％

，属于对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

６

、对外担保逾期状况：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天津山河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支行申请为期一年，金额为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

元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天津山河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法定代表人为何清华，经营范围是研究、设计、生产、销售建筑机

械、起重机械、筑路和路面养护机械、土方机械、农用机械、环卫机械、桩工机械，矿山机械技术开发、制造、销

售、维修及相关技术服务；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容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凭许

可证经营，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天津山河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００００

万元整，其

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５９９５０

万元，占

９９．９２％

股权；无锡必克液压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８８．９３％

）出资人民

币

５０

万元，占

０．０８％

股权。上述注册资本均已出资到位。

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天津山河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０

，

３８０．４５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２９

，

７０８．４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６７１．９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人民币

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３４１．５２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天津山河总资产为人民币

６４

，

１４０．０３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６１

，

５２１．９１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６１８．１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１８６．９９

万元，实现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

，

８６３．４３

万元。

三、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２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天津山河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控股比率为

９９．９９％

），鉴于天津未来的发展前景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

理，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以确保其建设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３３

，

０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１．３５％

，无逾期担保事项。

注：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此次对控股子公司天津山河的对外担保不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六、备查文件

１

、本次担保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７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

连带责任。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以通讯送达的方式

发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邓

国旗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权授

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本次预留股权激励对象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规

定的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对授予安排核实后认为： 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股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予，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上述授权安排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修订

稿）》要求，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７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追加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何清华先生追加承诺， 将其持有的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限售到期的公司

１０９

，

０５８

，

７６０

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在原承诺基础上延期锁定一年， 即上述股份延期锁定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解除限

售。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９

，

９３７．５

万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３

，

３２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时公司股本为

１３

，

２５７．５

万股。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２

日，公司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转增

８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

元（含税）的

２００７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新增股本

１３

，

２５７．５

万股，股本增至

２６

，

５１５

万股。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公司公开增发新股

９１５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市流通。公司股本增至

２７

，

４３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新增股本

１３

，

７１５

万股，

股本增至

４１

，

１４５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向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授予

９０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股权，公司股本增

至

４２

，

０４５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何清华承诺：自本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其他股东承

诺：自本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如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十二个月内（以刊登招股说明书为

基准日）进行过增资扩股，自持有新增股份之日起（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为基准日）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以上承诺均得到有效履行。

三、控股股东追加承诺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公司控股股东何清华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追加承诺的函， 承诺其持有的公司

１０９

，

０５８

，

７６０

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在原承诺基础上延期锁定一年， 即上述股份延期锁定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解除限售。

截至目前， 公司控股股东何清华先生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１１１

，

０５８

，

７６０

股， 其中

１０９

，

０５８

，

７６０

股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解除限售，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部分按照原承诺执行 （即自限制性股票股

权授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公司收到何清华先生的承诺函。何清华先生作为公司的发起人和控股股东，本着对

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其他股东负责的态度，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就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继续追加

锁定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何清华先生持有的公司

１０９

，

０５８

，

７６０

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在原承诺基础上延期锁定一年，即上述股

份延期锁定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解除限售。

何清华先生同时承诺，在锁定期内，何清华先生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会

要求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

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在锁定期间，何清华先生若违反上述承诺，愿意

按违约发生时所持股份市值的

１００％

承担违约金。

四、公司董事会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及时督促何清华先生严格遵守承诺。若该股东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份时，公司董事会将

保证主动、及时要求该股东履行违约责任，并及时按信息披露要求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1

年

12

月

20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378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

2011-050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以专人送达、电话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于

2011

年

12

月

18

日在公司六楼会议室以现场

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共

11

名，实际出席董事

11

名，由董事长黄泽兰先生主持。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

、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3

、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审核工作规程〉的议

案》。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审核工作规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0

日

股票代码：

002027

股票简称：七喜控股 公告编号：

2011-56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内容更正的公告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现发现公告内容中，董事会审议情况关于《调整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内容填写有误，经查证，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1

、关于《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根据公司董事

长易贤忠先生的提名，提名独立董事黄德汉先生、财务总监关玉贤女士为第四届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与

第四届审计委员会其他成员相同，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3

年

5

月止。综上，现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委员为：召集人为本公司独立董事黄德汉先生，其他委员会成员为董事关玉贤女士、独立董事张

方方女士。

独立董事黄德汉先生已回避表决。董事关玉贤女士已回避表决。关联董事易贤忠先生已回避表决。

更正后：

1

、关于《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董事会提名董

事易贤忠先生为第四届审计委员会委员。

关联董事关玉贤女士已回避表决，关联董事易贤忠先生已回避表决。

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董事会提名独

立董事黄德汉先生为第四届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四届审计委员会其他成员相同，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

2013

年

5

月止。 关联董事黄德汉先生已回避表决。

综上，现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为：召集人为本公司独立董事黄德汉先生，其他委员会成员为董

事易贤忠先生、独立董事张方方女士。

除此之外，公告的决议中其他内容没有变更。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